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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

《基本法》第五十條《基本法》第五十條《基本法》第五十條《基本法》第五十條

重要法案的涵義重要法案的涵義重要法案的涵義重要法案的涵義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就實施《基本法》第五十

條條文㆗有關重要法案重要法案重要法案重要法案的程序安排提供意見。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 《基本法》第五十條訂明 –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如拒絕簽署立法會再次通過的
法案或立法會拒絕通過政府提出的財政預算案或其他重要其他重要其他重要其他重要

法案法案法案法案，經協商仍不能取得㆒致意見，行政長官可解散立法

會。

行政長官在解散立法會前，須徵詢行政會議的意見。行政

長官在其㆒任任期內只能解散立法會㆒次。”

3. 在 2000年 6月 19 日的政制事務委員會會議㆖，議員議決
要求立法會秘書處資料研究及圖書館服務部進行研究，探討海外國家

在處理重要法案重要法案重要法案重要法案方面的經驗。是次研究的重點是探討被認為與《基本

法》第五十條條文類同的法國制度，該部亦研究有關英國信任議案的

做法，作為補充資料。

資料研究及圖書館服務部的研究資料研究及圖書館服務部的研究資料研究及圖書館服務部的研究資料研究及圖書館服務部的研究

4. 資料研究及圖書館服務部已於 2001 年 5 月 7 日的事務委
員會會議㆖向議員提交研究報告。有關報告亦已送交政府參考。

5. 該研究報告詳述法國制度的運作模式。法國憲法第 49 條
訂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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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經部長會議商議 後，總理可在國民議會席前聲明

政府對其施政綱領承擔責任，或在必要時表明政府

對其㆒般政策聲明承擔責任。

(2) 國民議會可通過㆒項不信任議案，向政府追究責

任。除非經最少十分之㆒國民議會議員簽署，否則

該項議案不得受理。在議案提出後的 48小時內，不
得進行表決。在點票時只計算贊成不信任議案的票

數，除非國民議會的多數議員表決支持，否則該項

議案不得通過。除屬㆘文第(3)段所訂的情況，否則
議員在每個㆒般會期內，不得簽署支持超過 3 項不
信任議案，而在每個特別會期內，則不得簽署支持

超過㆒項不信任議案。

(3) 經部長會議商議後，總理可在國民議會席前聲明政

府對通過某項法案承擔責任。在此情況㆘，除非不

信任議案在隨後 24 小時內提出，並根據㆖文第(2)
段的規定表決通過，否則該項法案須當作已獲通

過。

(4) 總理可要求參議院通過政府的㆒般政策聲明。”

6. 該部經深入研究後，發現法國制度有㆘列特點 –

(a) 並無法案可歸類為重要法案重要法案重要法案重要法案，即該等法案如不獲通

過，會導致撤換政府或解散立法機關；

(b) 在法國，總理無須就政府承擔責任的聲明預先給予

通知。然而，國民議會可對此提出不信任議案。只

要該項聲明已交由部長會議（內閣會議）商議，總

理便可即場聲明政府承擔責任；以及

(c) 在法國，政府根據憲法第 49(3)條聲明對某項法案承
擔責任後，該項法案即視作已獲通過。除非在隨後

24 小時內有不信任議案提出，並按照憲法第 49(2)
條的規定獲得通過，則當別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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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法國制度不是以法案是否被定為“重要”為依據。據知，

在法國，如不信任議案獲得通過，政府便須辭職，而國民議會無須解

散。在香港特別行政區，不通過重要法案的後果並非政府辭職，而是

行政長官經諮詢行政會議後解散立法會。這概括說明《基本法》第五

十條與法國憲法第 49 條的主要分別。然而，根據《基本法》第五十
㆓(㆔)條，如重選的立法會繼續拒絕通過所爭議的原案，則行政長官
必須辭職。

8. 在 2001 年 5 月 7 日舉行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主席指
出，《基本法》第五十條很可能是仿照法國制度而制定，盡管《基本

法》的安排是解散立法會，而法國則是提出不信任議案。同時，他亦

得悉，在法國制度㆘，總理可隨時援引第 49(3)條。他建議需予考慮
的事項包括重要法案重要法案重要法案重要法案的定義和行政長官應在何時宣布把㆒項法案定為

“重要”。他亦要求政府對研究報告作出回應，並在㆘次會議㆖與事

務委員會進行討論。

政府的回應政府的回應政府的回應政府的回應

9. 我們感謝資料研究及圖書館服務部就海外國家處理重要法重要法重要法重要法

案案案案的做法進行深入的研究。研究報告是㆒份有用的參考文件，對於我

們制定有關《基本法》第五十條㆗重要法案重要法案重要法案重要法案條文的實施建議甚有幫

助。在擬定建議時，我們會顧及《基本法》的整體安排，也會考慮議

員的意見和香港的實際情況，如屬合適，亦會參考法國和英國的制

度，包括香港《基本法》所定有關重要法案重要法案重要法案重要法案的條文與法國憲法相關條

文的差異。

10. 我們需要徹底和深入研究某項法案的性質的基本原則。我

們須考慮的問題包括應否界定何謂重要法案重要法案重要法案重要法案，及就《基本法》第五十

條而言，行政長官應在何時宣布把法案定為“重要”。 我們會詳細
研究資料及圖書館服務部的報告。待㆒切就緒後，我們會向委員會匯

報。

政制事務局

2001年 5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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